
中華民國空手道協會參加 2020 年第 32 屆東京奧林匹克運動會 

培訓隊教練及選手遴選辦法 

國家運動訓練中心 108年 5月 29日心競字第 1080003126號書函備查 

一、依據： 教育部體育署 107 年 7 月 10 日臺教體署競(一)字第 1070024855 

號函辦理。 

二、目的：遴選優秀教練團及選手進入奧運培訓隊，期能爭取 2020 年東京奧運

參賽資格，進而締造佳績，為國爭光。 

三、組織：由本會組成 2020 年東京奧運參賽計畫選訓小組(同選訓委員會)，負

責有關教練及選手遴選暨培訓督導事宜。 

四、教練團遴選 

（一）員額：總教練 1 名，培訓隊教練 5 名。 

（二）條件： 

1. 總教練：具備國家級教練資格，能與本會行政配合，具有溝通協調能力

及國際觀者。 

2. 教練：具備國家級教練資格，需持有效期之世界空手道聯盟(WKF)形或

對打教練證。 

（三）遴選方式：    

1. 總教練由協會派任，培訓隊教練依照入選培訓選手人數多者依序產生，

經選訓小組會議通過後，呈報本會會長核定，送教育部體育署及國家運

動訓練中心核備聘任。 

2. 培訓教練人數依核定培訓選手實際需求而定。 

3. 如遇選出教練無法勝任者，再由選訓小組提名經會議通過後，由本會呈

報國訓中心核備後聘任之。 

五、選手選拔  

（一）第 1 階段第 1 期：自本計畫頒布日起至 2019 年 1 月 31 日止。（此階段預

計培(儲)訓選手 24 人） 

1. 培訓選手：符合下列規定之一者，獲得培訓資格 

 2018 年亞洲空手道錦標賽及 2016年世界空手道錦標賽前 3名(達培訓

標準) 

 世界排名 100 名內。(2018 年 8 月) 

 2018 年世界大學空手道錦標賽前 3 名 

 2018 年亞洲青少年空手道錦標賽 U21 組前 3 名 



2. 儲訓選手： 

 2018 年雅加達亞運代表隊選手 

 2018 年世界盃空手道錦標賽參賽選手 

 107 年全國大專院校運動會最優級組各量級第 1 名 

 107 年全國啟仲盃大專組各量級第 1 名 

 107 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各量級第 1 名(需年滿 18 歲) 

取得培訓資格之選手，未依規定報到者棄權論，自動放棄該階段培

訓資格。取得儲訓選手資格者，由教練團評估選手培訓功能性決定入選

順位，如有出缺，由教練團提出具潛力之選手經選訓委員審核通過遞補。 

（二）第 1 階段第 2 期：自 2019 年 2 月 1 日起至 2019 年 7 月 31 日止。（此階

段預計培(儲)訓選手 24 人） 

1. 培訓選手：符合下列規定之一者，獲得培訓資格 

 2018 年亞洲錦標賽、2018 年雅加達亞運及 2018 年世界錦標賽前 3 名。 

 世界排名 35 名內。(2019 年 1 月) 

2. 儲訓選手： 

 2019 年亞洲錦標賽參賽選手。 

取得培訓資格之選手，未報到者依棄權論，自動放棄該階段培訓資

格，取得儲訓選手資格者，由教練團評估入選順位，如有出缺，則由教

練團依照培訓功能性提出具潛力之選手經選訓委員審核通過遞補。 

（三）第 1 階段第 3 期：自 2019 年 8 月 1 日起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此

階段預計培(儲)訓選手 20 人） 

1. 培訓選手：符合下列規定之一者，獲得培訓資格 

 2018 年雅加達亞運及 2018 年世界錦標賽前 3 名。 

 2019 年亞洲錦標賽前 3 名。 

 2020 年東京奧運積分排名前 50 名內(2019 年 7 月 31 日止) 

 世界排名前 25 名內。(2019 年 7 月 31 日止) 

2. 儲訓選手：由 2020 東京奧運培訓隊教練團，依照培訓選手訓練需求，提

出國內外具功能性陪練選手擔任。 

    取得培/儲訓資格之選手，未報到者依棄權論，自動放棄該階段培/

儲訓資格，如有出缺，則由教練團依照培訓功能性提出具潛力之選手經

選訓委員審核通過遞補。 

（四）第 2 階段：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0 年 5 月 31 日止 

 2018 年雅加達亞運及 2018 年世界錦標賽前 3 名。 



 2020 年東京奧運積分排名前 30 名內(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亞洲空手道錦標賽前 3 名 

 世界排名前 25 名內(2019 年 12 月)。 

    依照規定取得培訓資格之選手，未報到者依棄權論，且不得參加後

續相關選拔賽會。如有出缺，則由教練團依照培訓選手需求，提出陪訓

選手名單並經選訓委員審核通過後遞補。 

（五）第 3 階段：自 2020 年 6 月 1 日起至 2020 年東京奧運會結束日止。 

此階段以取得 2020 年東京奧運參賽資格選手為主，並由教練團依照參

賽選手培訓需求，提出國內外陪訓選手名單，經選訓委員審核通過。 

六、附則 

（一）入選培訓隊之教練、選手，未能參加集訓或違反集訓相關規定者，送

本會紀律委員會議處。 

（二）教練、選手除名須經本會 2020 年東京奧運參賽計畫選訓小組討論後，

送國家運動訓練中心提報運動人才培訓輔導小組會議審議通過後行

之。 

（三）教練團職責： 

 總教練應督導教練，共同負責代表隊培訓及陪練選手之生活作息、訓

練、比賽及賽後資料彙整統計等相關事宜。 

 教練應配合總教練，共同依據國家運動訓練中心(以下簡稱國訓)作息

時間及代表隊統一制定之訓練時段，指導代表隊培訓及陪練選手參與

訓練。 

 總教練及教練應隨時檢視每位選手之訓練概況，並於下培訓階段開始

日之前，將選手績效報告表，由總教練以電子檔傳送本會，提本會選

訓委員會審議。提交有關培訓及陪練選手之績效報告表時，應由教練

團共同審議簽名負責。 

 代表隊培訓期間，聘有外籍教練時，外籍教練以擔任訓練工作為主。 

七、本遴選辦法經本會 2020 年奧運參賽計畫選訓小組通過後，送國家運動訓

練中心彙整，提報運動人才培訓輔導小組審議通過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

同。 

 

 


